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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沙田排頭街 1-3 號康樂及文化事務署總部 2 樓體育資助辦事處 

Sports Funding Office, 2/F, Leisure and Cultural Services Headquarters, 1-3 Pai Tau Street, Shat Tin, Hong Kong 

附錄10 

 

 

 
2601 7688 
2391 5084 
LCS 1/SF 1961/09 
 

 
中 環 昃 臣 道 8 號  

立 法 會 大 樓  

立 法 會  

朱 盛 華 女 士  

 

 
朱 女 士 ：  

 

 
審 計 署 署 長 衡 工 量 值 式 審 計 報 告 書 （ 第 五 十 三 號 報 告 書 ）  

 
體 育 資 助 計 劃 的 管 理 （ 第 一 章 ）  

 
 就 你 在 二 零 零 九 年 十 二 月 三 日 的 來 信 ， 本 人 現 提 供 所 需 的 體 育

資 助 計 劃 （ 該 計 劃 ） 資 料 如 下 ：  

 
( a )  目 前 正 接 受 該 計 劃 經 常 資 助 的 5 8 個 體 育 總 會 ， 載 列 於 附 件 A 。 

 
( b )  康 樂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（ 康 文 署 ） 由 2 0 0 4 - 0 5 年 度 至 2 0 0 9 - 1 0 年 度

撥 予 各 體 育 總 會 的 資 助 細 目 ， 載 列 於 附 件 B 。  

 
( c )  隨 函 夾 附 《 體 育 總 會 申 請 手 冊 》 及 康 文 署 的 工 作 指 引 各 一 份 。  

 
( d )  自 從 香 港 康 體 發 展 局 於 二 零 零 四 年 四 月 解 散 後 ， 康 文 署 即 接 手

處 理 該 計 劃 的 資 助 事 宜 。 根 據 該 計 劃 獲 得 資 助 的 體 育 總 會 數

目 ， 由 2 0 0 4 - 0 5 年 度 的 5 7 個 增 至 2 0 0 7 - 0 8 年 度 的 5 8 個 。  

 

 
*委員會秘書附註：《體育總會申請手冊》及康文署的工作指引並無在此隨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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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)  康 文 署 每 年 都 邀 請 已 參 加 該 計 劃 的 所 有 體 育 總 會 提 交 下 一

財 政 年 度 的 資 助 申 請 ， 亦 會 邀 請 剛 獲 接 納 根 據 該 計 劃 申 請

資 助 的 體 育 總 會 提 交 申 請 。  

 
( i i )  該 計 劃 資 助 十 類 活 動 。 自 二 零 零 七 年 起 ， 該 十 類 活 動 歸 納

為 以 下 四 大 類 ：  

 
國 際 賽 事  

( a )  在 香 港 以 外 舉 行 的 國 際 賽 事  

( b )  本 地 國 際 賽 事  

 （ 即 在 香 港 舉 行 的 國 際 賽 事 ）  

 
代 表 隊 訓 練  

( c )  香 港 代 表 隊 ／ 青 少 年 代 表 隊 訓 練 計 劃  

( d )  區 域 代 表 隊 訓 練 計 劃  

 
體 育 發 展 計 劃  

( e )  體 育 發 展 活 動  

( f )  學 校 體 育 推 廣 計 劃  

( g )  本 地 賽 事  

( h )  社 區 體 育 會 計 劃  

 
工 作 人 員 訓 練  

( i )  工 作 人 員 訓 練  

( j )  會 議  

 
 自 二 零 零 四 年 起 ， 我 們 便 一 直 邀 請 體 育 總 會 就 這 十 類 活 動 提 交

資 助 申 請 。  

 
( e )  現 行 的 資 助 制 度 ， 包 括 釐 訂 資 助 額 的 方 法 ， 大 致 源 自 香 港 康 體

發 展 局 ， 康 文 署 於 二 零 零 四 年 接 管 該 計 劃 後 繼 續 沿 用 。 關 於 用

兩 個 為 不 同 類 別 的 活 動 釐 訂 資 助 額 的 方 法 及 理 據，現 解 釋 如 下： 

 
 第 一 個 釐 訂 資 助 額 的 方 法 是 以 預 算 開 支 減 去 預 算 收 入 。 這 個 方

法 適 用 於 由 體 育 總 會 舉 辦 的 四 類 體 育 發 展 計 劃 ， 分 別 是 體 育 發

展 活 動 、 學 校 體 育 推 廣 計 劃 、 本 地 賽 事 ， 以 及 社 區 體 育 會 計 劃 。

由 於 體 育 總 會 通 常 可 從 這 些 體 育 發 展 活 動 得 到 相 對 穩 定 的 收 入

（ 例 如 報 名 費 ），我 們 會 先 以 預 算 的 合 資 格 開 支 減 去 預 算 收 入 ，

才 計 算 資 助 額 。 此 外 ， 資 助 額 設 有 上 限 ， 上 限 的 計 算 方 法 是 以

預 算 的 合 資 格 開 支 乘 以 最 高 資 助 百 分 比 。 舉 例 說 ， 假 如 某 個 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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育 發 展 活 動 的 預 算 合 資 格 開 支 是 1 , 0 0 0 元 ， 而 預 算 收 入 是 2 0 0

元，我 們 會 提 供 的 最 高 資 助 額 是 8 0 0 元（ 1 , 0 0 0 元 減 去 2 0 0 元 ）。

不 過 ， 假 如 預 算 收 入 只 得 1 0 0 元 ， 我 們 會 提 供 的 最 高 資 助 額 則

是 8 5 0 元 而 非 9 0 0 元（ 1 , 0 0 0 元 減 去 1 0 0 元 ）， 原 因 是 這 類 活 動

的 最 高 資 助 百 分 比 是 8 5 % 。  

 
 第 二 個 釐 訂 資 助 額 的 方 法 是 以 預 算 的 合 資 格 開 支 乘 以 最 高 資 助

百 分 比 。 這 個 方 法 適 用 於 其 他 六 類 活 動 ， 即 在 香 港 以 外 舉 行 的

國 際 賽 事 、 本 地 國 際 賽 事 、 香 港 代 表 隊 ／ 青 少 年 代 表 隊 訓 練 計

劃 、 區 域 代 表 隊 訓 練 計 劃 、 工 作 人 員 的 訓 練 及 會 議 。 由 於 這 些

活 動 主 要 是 賽 事 、 會 議 及 體 育 總 會 工 作 人 員 的 訓 練 ， 可 能 不 會

有 收 入 ， 所 以 計 算 這 些 活 動 類 別 資 助 額 的 方 法 ， 是 以 預 算 的 合

資 格 開 支 直 接 乘 以 相 關 的 最 高 資 助 百 分 比 。 舉 例 說 ， 假 如 某 個

在 香 港 以 外 舉 行 的 國 際 賽 事 的 預 算 合 資 格 開 支 是 1 , 0 0 0 元 ， 由

於 相 關 的 最 高 資 助 百 分 比 是 8 5 % ， 我 們 會 提 供 的 最 高 資 助 額 是

8 5 0 元 。  

 
 我 們 在 全 面 檢 討 現 行 的 體 育 資 助 計 劃 時 ， 會 檢 討 上 述 兩 個 不 同

方 法 。 有 關 檢 討 會 在 二 零 一 零 年 年 初 展 開 。  

 
( f )  康 文 署 的 工 作 指 引 訂 明 各 類 體 育 活 動 的 最 高 資 助 百 分 比 ， 詳 情

載 於 附 件 C 。 這 些 百 分 比 由 前 香 港 康 體 發 展 局 訂 定 ， 康 文 署 接

管 該 計 劃 後 亦 繼 續 沿 用 。 不 同 類 型 體 育 活 動 的 最 高 資 助 百 分 比

各 有 不 同 ， 考 慮 因 素 包 括 個 別 活 動 可 得 到 的 收 入 水 平 、 活 動 性

質 、 參 加 者 的 負 擔 能 力 ， 以 及 活 動 對 推 動 有 關 運 動 的 發 展 有 多

重 要 等。舉 例 來 說，在 香 港 以 外 舉 行 的 國 際 賽 事、香 港 代 表 隊 ／

青 少 年 代 表 隊 ／ 區 域 代 表 隊 的 訓 練 ， 以 及 學 校 體 育 推 廣 計 劃 ，

最 高 資 助 百 分 比 較 高 （ 8 5 % 或 以 上 ） ， 而 社 區 體 育 會 計 劃 的 活

動 ， 例 如 同 樂 日 及 成 人 體 育 訓 練 計 劃 ， 最 高 資 助 百 分 比 則 較 低

（ 約 5 0 % ） 。  

 
( g )  在 該 計 劃 下 ， 我 們 為 以 下 五 類 體 育 活 動 提 供 一 筆 過 的 資 助 ： 在

香 港 以 外 舉 行 的 國 際 賽 事 、 香 港 代 表 隊 ／ 青 少 年 代 表 隊 訓 練 計

劃 、 區 域 代 表 隊 訓 練 計 劃 、 工 作 人 員 的 訓 練 及 會 議 。  

 
 為 了 讓 本 地 的 運 動 員 有 機 會 與 海 外 ／ 內 地 的 頂 尖 運 動 員 較 量 ，

以 提 升 技 術 水 平 ， 並 在 國 際 排 名 中 取 得 較 高 的 名 次 ， 體 育 總 會

會 安 排 運 動 員 參 加 各 項 海 外 ／ 國 際 賽 事 。 在 進 行 比 賽 前 ， 體 育

總 會 或 會 為 運 動 員 度 身 設 計 海 外 訓 練 計 劃 ， 為 他 們 作 好 賽 前 準

備 和 提 升 他 們 的 表 現 。 此 外 ， 國 際 賽 事 的 舉 辦 單 位 亦 通 常 會 在

賽 事 舉 行 期 間 為 體 育 總 會 的 主 要 工 作 人 員 安 排 會 議 及 訓 練 ／ 研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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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討 會 ， 讓 裁 判 及 工 作 人 員 了 解 國 際 比 賽 的 最 新 規 則 和 規 例 及 有

關 運 動 的 最 新 發 展 。  

 
 由 於 體 育 總 會 實 際 參 與 哪 項 國 際 賽 事 須 視 乎 多 個 因 素 而 定 ， 包

括 運 動 員 的 表 現 、 準 備 及 訓 練 策 略 等 ， 所 以 體 育 總 會 在 年 內 參

與 的 比 賽 經 常 有 變 。 基 於 這 些 不 明 朗 因 素 ， 體 育 總 會 在 提 交 全

年 計 劃 時 ， 實 難 以 在 差 不 多 一 年 前 就 提 供 擬 參 與 在 香 港 以 外 舉

行 的 國 際 賽 事 所 需 撥 款 的 準 確 數 額 ； 康 文 署 亦 難 以 計 算 就 個 別

比 賽 、 代 表 隊 訓 練 及 工 作 人 員 訓 練 而 為 體 育 總 會 提 供 的 資 助

額 。 採 用 一 筆 過 的 資 助 方 式 ， 體 育 總 會 既 可 肯 定 有 多 少 撥 款 可

供 用 作 參 與 海 外 比 賽 ／ 訓 練 ， 亦 可 在 有 需 要 時 調 整 參 與 海 外 比

賽 的 策 略 ， 使 其 體 育 項 目 的 發 展 得 到 最 大 的 裨 益 ， 並 且 使 運 動

員 在 國 際 賽 事 中 可 取 得 最 佳 成 績 。  

 
 雖 然 上 述 五 類 活 動 以 一 筆 過 的 方 式 提 供 資 助 ， 但 康 文 署 仍 會 執

行 審 核 的 職 責 ， 確 保 開 支 的 個 別 項 目 符 合 申 請 資 助 的 資 格 ， 並

且 不 會 超 過 有 關 開 支 項 目 的 設 定 上 限 。  

 
 至 於 其 餘 五 類 活 動，即 在 香 港 舉 行 的 國 際 賽 事、體 育 發 展 活 動 、

學 校 體 育 推 廣 計 劃 、 本 地 賽 事 及 社 區 體 育 會 計 劃 ， 由 於 體 育 總

會 對 籌 辦 這 些 本 地 活 動 及 因 此 招 致 的 開 支 能 有 較 大 的 控 制 ， 因

此 這 些 類 別 的 活 動 無 須 採 用 一 筆 過 的 資 助 方 式 ， 而 是 根 據 個 別

活 動 的 預 算 開 支 計 算 資 助 額 。  

 
 如 需 進 一 步 資 料 ， 歡 迎 與 本 人 聯 絡 。  

 

 

 

 

康 樂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署 長  

（ 傅 麗 珍  代 行 ）  

 

 

 
副 本 送 ：  財 經 事 務 及 庫 務 局 局 長 （ 傳 真 號 碼 ： 2 1 4 7  5 2 3 9 ）  

 審 計 署 署 長 （ 傳 真 號 碼 ： 2 5 8 3  9 0 6 3 ）  

 
二 零 零 九 年 十 二 月 十 一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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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A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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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C 

 

 




